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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贵所上市审核中心于 2026 年 4 月 24 日出具的《关于格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函》（审核函〔2026〕

010050 号）（以下简称“落实函”）已收悉。格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格林生物”、“公司”、“发行人”）与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简称

“保荐人”、“保荐机构”）、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简称“律师”、“发

行人律师”）和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简称“会计师”、“发行

人会计师”、“申报会计师”）等相关各方对落实函所列问题认真进行了逐项落

实、核查，现回复如下，请予审核。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本落实函回复中的简称与《格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以下简称“招股说

明书”）中的释义具有相同涵义。 

本落实函回复中可能存在个别数据加总后与相关汇总数据存在尾差，均系数

据计算时四舍五入所致。 

本落实函回复的字体说明如下： 

落实函所列问题 黑体（加粗） 

对落实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宋体（不加粗） 

招股说明书补充披露及更新 楷体（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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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关于营业收入及毛利率 

申报材料及问询回复显示： 

（1）报告期内，发行人营业收入和净利润规模较前次申报大幅提升。 

（2）2025 年，发行人采购脂松节油的市场价格为 2.23 万元/吨，而松节油

产品售价基本维持不变。 

（3）报告期内，发行人突厥酮主要客户芬美意、IFF 均具备突厥酮自产能

力。 

请发行人披露： 

（1）结合发行人与客户调价机制及周期，说明脂松节油价格上升但售价未

明显提高的原因，是否存在无法向客户传导成本的风险，脂松节油价格上升是

否可能导致下游客户转向采购含硫松节油的情况，并完善风险提示。 

（2）结合突厥酮产品市场需求以及发行人该产品主要客户的具体需求或在

手订单等，对比发行人、芬美意及 IFF 突厥酮产品的产能、自用量及扩产计划

等，发行人对突厥酮专有技术的保密措施及其执行情况、同行业公司研发生产

突厥酮最新进度等，说明发行人突厥酮产品增长的可持续性，是否存在需求减

少、技术泄密、供给增加导致突厥酮产品毛利率下滑、客户流失或被替代的风

险，并完善相关风险提示。 

（3）结合近期国际局势及石油价格波动情况，量化说明发行人相关产品上

游原材料采购价格波动情况以及对产品成本的影响，是否存在因原材料涨价导

致业绩大幅下滑的风险，并完善风险提示。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简要概况核查过程，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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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一、发行人披露 

（一）结合发行人与客户调价机制及周期，说明脂松节油价格上升但售价

未明显提高的原因，是否存在无法向客户传导成本的风险，脂松节油价格上升

是否可能导致下游客户转向采购含硫松节油的情况，并完善风险提示。 

1、结合发行人与客户调价机制及周期，说明脂松节油价格上升但售价未明

显提高的原因 

（1）发行人与客户调价机制及周期 

2025 年，公司松节油主要客户主要包括两类：一是 IFF、德之馨、帝斯曼-

芬美意、奇华顿、曼氏、高砂等国际大型香料香精公司和印度香精香料制造业务

上市公司 PRIVI（合计占公司松节油产品收入的 39.56%）；二是 AAC、

KARNATAKA、万朵斯等中大型贸易商客户（合计占公司松节油产品收入的

30.06%）。 

①公司对 IFF 等国际大型香料香精公司，其订单周期一般为半年，一般情况

下半年内价格不进行调整（少部分市场价格异常波动情况下，部分客户会认可予

以调价）。 

②在松节油产品领域，万朵斯每个月询价签订一次订单，价格为当期实施市

场价格。AAC 和 KARNATAKA 由于实力较强有稳定的下游客户等，一般是下

5-6 个月的订单，由公司动态或逐月发货，中间不调价。 

（2）结合发行人与客户调价机制及周期，说明脂松节油价格上升但售价未

明显提高的原因 

2025年，脂松节油价格上升但公司松节油产品售价未明显提高的主要原因： 

①2025 年，虽然上游脂松节油价格有较大幅度上升导致公司生产松节油的

主要原材料——蒎烯的采购均价同比上升幅度较大，但由于上游脂松节油和蒎烯

的价格上升的速度相对较快，在库存存货和移动加权平均计价方法的影响下，公

司当期销售的松节油产品包含较多的往期原材料采购成本因素，上游原材料价格

变动对公司产品成本的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性（约 5-6 个月时间）；加上蒎烯原材



 

1-5 

料成本只占松节油产品成本的 57.67%，同期醋酐、过碳酸钠、正丁醛等其他主

要原材料的采购均价均有较大幅度的降低，以及 2025 年公司松节油产品产量同

比增长 30.85%使单位人工和制造费用下降，2025 年公司松节油产品的单位成本

同比上升 5.22%，上升幅度总体仍相对可控。 

②虽然上游原材料价格涨幅较大，但由于市场需求波动原因，基于公司的成

本可承受能力以及市场竞争的需要，公司同期松节油产品的产品销售单价未随单

位成本的上升而同步上升（反映为公司松节油产品毛利价差和毛利率有所收窄，

2024 年公司松节油产品的毛利率为 30.14%，2025 年降低为 27.16%）。 

2025 年，公司松节油产品主要客户及其收入占比情况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2025 年 

松节油系列收入（万元） 松节油系列收入占比 

1 AAC  4,527.68  13.84% 

2 IFF  4,278.01  13.08% 

3 KARNATAKA   2,883.98  8.82% 

4 万朵斯  2,421.11  7.40% 

5 德之馨  2,103.67  6.43% 

6 帝斯曼-芬美意  1,646.07  5.03% 

7 PRIVI  1,527.45  4.67% 

8 奇华顿  1,266.34  3.87% 

9 曼氏  1,259.94  3.85% 

10 高砂  859.85  2.63% 

- 合计  22,774.12  69.62% 

2、是否存在无法向客户传导成本的风险，脂松节油价格上升是否可能导致

下游客户转向采购含硫松节油的情况，并完善风险提示 

（1）是否存在无法向客户传导成本的风险 

结合公司行业总体供需情况以及下游主要客户特点，公司松节油产品向客户

传导成本的能力总体相对较强。但结合公司的产品定价周期和行业供需关系的动

态变化情况，公司存在一定程度上无法完全向客户传导成本的风险。 

①结合公司行业总体供需情况以及下游主要客户特点，公司松节油产品向客

户传导成本的能力相对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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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从行业需求角度看，公司松节油产品具有相对稳定的市场需求。 

公司松节油产品主要表现为檀香、木香及花香等香气，主要作为主香剂广泛

用于素心兰、檀香、琥珀香、木香、铃兰、东方型、康乃馨、龙涎香等各类香精

配方中，也可作为定香剂、和香剂与防风根、苏合香、吐鲁香等众多香原料协调

配合使用，相关产品具有相对广泛和稳定的市场应用需求，其市场需求总体保持

相对稳定。 

B、从行业供给和市场竞争格局角度看，松节油产品是我国香料产品在国际

有重要竞争地位的香料品种之一，其技术壁垒和门槛相对较高，行业内具备规模

以上产能的企业数量相对较少，行业供给总体保持相对稳定，同时公司松节油产

品具有较好的市场竞争力，行业竞争地位总体保持相对稳定。 

公司松节油产品的行业主要供应商或竞争对手主要包括：①芬美意在法国的

子公司 DRT；②印度上市公司 PRIVI 和 OAL；③国内上市公司新化股份与奇华

顿在国内的合资公司——馨瑞香料（其产品约 75%销售给奇华顿，与公司相同的

具体产品占比较小）。除上述主要供应商或竞争对手之外，无其他具备规模以上

产能的供应商。根据相关公开资料进行调查了解，公司松节油产品销售不涉及因

竞争对手扩产而可能导致行业供给异常放大，进而使供需关系状况发生明显不利

变化的情况。 

C、从下游主要客户特点情况看，公司松节油产品以 IFF、德之馨、帝斯曼-

芬美意、奇华顿、曼氏、高砂等国际大型香料香精公司、印度香精香料制造业务

上市公司 PRIVI 以及 AAC、KARNATAKA、万朵斯等中大贸易商客户。公司松

节油产品的终端应用，主要为洗涤剂、香水等日化产品，对应为人们的日常刚性

需求，消费者对产品价格的敏感度相对不高，且公司松节油产品的相关客户均为

行业内实力较强、盈利情况较好的客户，对于原材料采购价格的敏感度总体相对

有限，在行业市场需求和供给总体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公司根据上游原材料涨价

而调高产品售价的需求一般都会予以同意，公司松节油产品向客户传导成本的能

力总体相对较强。 

②但是，结合公司的产品定价周期和行业供需关系的动态变化情况，公司存

在一定程度上无法完全向客户传导成本的风险 



 

1-7 

A、由于松节油产品的用量相对较大，公司松节油产品主要客户下单周期相

对较长，除万朵斯是每个月询价签订一次订单、价格为当期实时市场价格之外，

其他客户的订单周期都在 5-6 个月或半年，期间一般不进行调整（少部分市场价

格异常波动情况下，部分客户会认可予以调价），公司存在在新的订单周期到来

之前，无法向客户传导成本的情况。 

B、公司向客户进行成本传导，还受市场供需关系动态波动的影响。虽然松

节油产品的用量较大，市场需求量总体相对稳定，市场供应也相对稳定，但其市

场价格容易受客户库存状况和需求波动的影响。在因市场供需关系波动，客户预

期市场供应趋于紧张之时，客户加紧囤货，市场需求趋于旺盛，成本能够得到很

好的传导；在客户库存较多，趋于降低库存之时，市场需求减少，成本不能够得

到很好的传导。 

（2）脂松节油价格上升是否可能导致下游客户转向采购含硫松节油的情况 

①公司松节油产品上游原材料来源与国外竞争对手存在一定差异。公司松节

油产品的原材料（蒎烯）主要来源于脂松节油（原生松脂），而国外竞争对手的

原材料则主要来源于硫酸盐松节油（主要来源于原木造纸废料，需经脱硫处理）。 

②公司松节油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脂松节油价格与国外硫

酸盐松节油价格的差异情况。即，假设国外主要竞争对手的生产成本总体保持相

对稳定的情况下，在上游松节油的价格呈下跌趋势且下跌到一定程度时，公司松

节油产品的生产成本较低，公司松节油产品相比于国外竞争对手产品的性价比优

势和市场竞争力会相对增强，将有利于松节油产品销售。反之，在上游松节油的

价格呈上涨趋势且上涨到一定程度时，公司松节油产品的生产成本较高，公司松

节油产品相比于国外竞争对手产品的性价比优势减弱，进而可能会影响公司松节

油产品的销售。 

③公司存在因脂松节油价格上升到一定程度而可能导致下游客户转向更多

采购来源于含硫松节油的产品，进而使公司松节油的产品销量或售价受到一定不

利影响的情况。但结合公司松节油产品的产品特点、市场供需关系、产品销售的

历史期间数据和目前的最新市场状况，公司不存在因为脂松节油价格上升到一定

程度而导致客户全部转向购买来源于含硫松节油产品进而对公司松节油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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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风险。 

A、从产品特点看，来源于硫酸盐松节油的产品，其香气品质受脱臭除硫环

节的影响，天然性稍差，而公司来源于脂松节油的产品香气天然性更好，无杂味、

异味，在对香气品质要求较高或较严格的领域，来源于硫酸盐松节油的产品无法

对公司产品进行替代。即使因脂松节油价格上升到一定程度而导致公司松节油产

品的经济性价比优势大幅减弱，仍会有一定基本的市场需求保有量。 

B、从市场供给角度看，香精香料行业的市场需求和产品供给总体保持均衡，

松节油产品的技术壁垒和门槛相对较高，行业内具备规模以上产能的企业数量相

对较少，行业供给总体保持相对稳定。就来源于硫酸盐松节油的产品，具备规模

化产能的厂商主要为芬美意在法国的子公司DRT、印度上市公司PRIVI和OAL，

行业供应厂商相对较少，且经过多年发展，行业发展总体成熟，各供应商的产能

规模总体相对有限，不存在单一厂商保有大量冗余产能的情况，也不存在现有主

要生产厂商或行业新进入者可以快速大规模扩产的情况。即使因脂松节油价格上

升到一定程度而导致公司松节油产品的经济性价比优势大幅减弱，也不会导致大

量的市场需求转向来源于硫酸盐松节油产品的情况。 

从市场需求角度看，在有限的市场供给条件下，如果有超大量的市场需求转

向来源于硫酸盐松节油产品，也必然会大幅提高来源于硫酸盐松节油产品的市场

售价，从而减弱其市场竞争力，使来源脂松节油的产品恢复经济性价比优势。 

C、结合公司松节油产品的销售的历史期间数据看，在完整周期内的最近 6

年，上游脂松节油的价格曾在 2021 年达到历史最高的 2.78 万元/吨，但公司松节

油产品的 2021 年销售收入相比于 2020 年的下滑幅度为 11.94%，总体相对有限。 

2020 年至 2025 年，上游脂松节油价格和公司松节油产品销售收入变动情况

如下： 

项目 2025 年 2024 年 2023 年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脂松节油价格（万

元/吨） 
 2.72   1.83   1.80   2.40   2.78   1.97  

公司松节油产品销

售收入（万元） 
 32,711.02   31,508.03   28,433.70   16,402.02   17,083.22   19,399.69  

D、结合目前的最新市场状况，公司松节油产品销售受上游脂松节油原材料

涨价的影响总体相对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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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进入 2025 年，上游脂松节油的价格上升为 2.72 万元/吨，已接近 2021 年

的历史高点，但公司松节油产品的销售收入仍总体保持相对稳定，其主要是：公

司主要客户对公司松节油产品的认可度较高，公司松节油产品的品类不断优化，

除檀香 208 等产品之外，相对高端的、受行业供需关系波动影响相对较小的黑檀

醇、多檀醇产品的收入占比上升，公司松节油产品的抗市场波动风险能力增强；

同时，基于公司的成本可承受能力以及市场竞争的需要，公司在 2025 年也通过

适当压缩毛利率和产品售价的方式消化一定的市场需求压力，由此保障产品的市

场销售（反映为公司松节油产品毛利价差和毛利率有所收窄，2024 年公司松节

油产品的毛利率为 30.14%，2025 年降低为 27.16%）。 

b、主要来源于欧美造纸产业的硫酸盐松节油，因造纸产业总体处于低谷，

硫酸盐松节油的产量下降，且其生产工艺存在环保等问题，也面临成本上升和涨

价的压力。以全球领先的使用松木制浆副产物粗硫酸盐松节油和粗妥尔油（CTO）

为原料制造特种聚合物等产品的科腾公司（Kraton Corporation）为例，其于 2025

年 4 月将松节油精炼产品和衍生物的价格普遍上涨 25%，于 2026 年 3 月进一步

将粗妥尔油（CTO）炼油厂和衍生品组合的全球价格上涨 10%至 20%。 

c、主要采用来源于粗硫酸盐松节油生产产品的印度上市公司 PRIVI 同时也

是公司客户，除来源于粗硫酸盐松节油产能之外，其也有来源于脂松节油产品的

产能。虽然脂松节油原材料价格有较大幅度上涨，但其仍正常向公司采购檀香中

间体用于生产松节油成品，也印证虽然上游脂松节油价格有较大幅度上涨，但公

司来源于脂松节油的产品仍具备一定的市场竞争力。 

（3）完善风险提示 

发行人将在招股说明书“一、重大事项提示”之“5、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

险”部分补充以下风险提示内容： 

“5、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公司松节油产品上游原材料主要是来源于脂松节油相关的蒎烯产品，

进入 2025 年，上游脂松节油价格大幅上涨，公司蒎烯采购价格上升，公司松节

油产品售价未能同步明显提升，公司存在无法向客户有效传导成本而导致经营

业绩受到不利影响的风险。同时，脂松节油价格上升还可能使公司的松节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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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对于主要来源于硫酸盐松节油的产品在经济性价比方面处于劣势，从而对

公司松节油产品的销量或售价和毛利率受到一定不利影响，进而对公司的经营

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二）结合突厥酮产品市场需求以及发行人该产品主要客户的具体需求或

在手订单等，对比发行人、芬美意及 IFF 突厥酮产品的产能、自用量及扩产计

划等，发行人对突厥酮专有技术的保密措施及其执行情况、同行业公司研发生

产突厥酮最新进度等，说明发行人突厥酮产品增长的可持续性，是否存在需求

减少、技术壁垒被突破、供给增加导致突厥酮产品毛利率下滑、客户流失或被

替代的风险，并完善相关风险提示。 

1、突厥酮产品市场需求以及发行人该产品主要客户的具体需求或在手订单 

（1）突厥酮产品市场需求情况 

公司突厥酮产品以其玫瑰香型和果香特点而顺应市场的需求的最新发展趋

势，需求情况良好，市场需求总体呈增长趋势，拥有良好的市场需求空间。根据

公司估算，突厥酮产品的市场需求容量约为 20-30 亿元/年，未来 5 年市场容量每

年将保持约 8%-15%的增长。拉动市场需求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包括：1）使用

玫瑰香香型终端产品市场需求稳定增长；2）突厥酮产品良好的留香和透发性特

点相对明显，在增加留香持久性和香气透发性的香精调配中的应用增多；3）公

司突厥酮产品具有较好的经济性价比优势，降低了突厥酮的应用门槛，进一步拉

动下游市场需求增长。一方面是，原以成本较高的其他香料调配玫瑰香的部分应

用正在被突厥酮直接作为玫瑰香的应用替代；另一方面，在成本存在一定限制的

部分日化领域，突厥酮的应用呈拓展增多趋势。 

（2）发行人突厥酮产品主要客户的具体需求或在手订单 

2025 年，公司突厥酮产品收入为 31,988.62 万元，其主要客户为奇华顿、帝

斯曼-芬美意、CHEMADA INDUSTRIES LTD、宝洁、WINGS、IFF、万朵斯、

高砂、AAC、曼氏等，相关客户 2025 年的收入合计为 25,214.94 万元，占 2025

年公司突厥酮产品收入的比例为 78.82%。 

根据公司估算，奇华顿、帝斯曼-芬美意、CHEMADA INDUSTRIES LTD、

宝洁、WINGS、IFF、高砂、曼氏等客户对突厥酮产品的需求约为 16.81 亿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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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5 年末，公司突厥酮产品主要客户在手订单金额为 21,577.54 万元，

占 2025 年末公司突厥酮产品在手订单的比例为 89.49%。 

公司对突厥酮系列产品主要客户 2025年销售情况及截至 2025年末在手订单

情况如下： 

序号 客户 

2025 年度销售情况 2025 年末在手订单 

金额（万元） 
占公司突厥酮产

品收入的比例 
金额（万元） 

占突厥酮在手

订单的比例 

1 奇华顿 6,106.17 19.09% 6,297.46 26.12% 

2 帝斯曼-芬美意 5,011.94 15.67% 2,704.54 11.22% 

3 
CHEMADA 

INDUSTRIES LTD 
3,736.37 11.68% 4,227.28 17.53% 

4 宝洁 2,341.13 7.32% 3,616.17 15.00% 

5 WINGS 1,638.68 5.12% 1,290.64 5.35% 

6 IFF 1,536.96 4.80% 1,938.21 8.04% 

7 万朵斯 1,383.61 4.33% 106.57 0.44% 

8 高砂 1,276.49 3.99% 547.53 2.27% 

9 AAC  1,266.64  3.96% - - 

10 曼氏 916.95 2.87% 849.12 3.52% 

合计 -  25,214.94  78.82% 21,577.54 89.49% 

公司突厥酮系列产品主要客户对突厥酮产品的需求金额较大，公司对相关客

户的产品销售具有较大的市场需求空间。 

公司截至 2025 年末对主要客户的突厥酮产品在手订单合计金额为 21,577.54

万元，相当于相关客户在 2025 年全年收入的 85.57%。结合奇华顿、帝斯曼-芬

美意、曼氏、高砂、WINGS 等客户一般为半年的订单周期，半年之后还将会有

新增订单，公司突厥酮产品的相关在手订单情况总体良好。 

2、对比发行人、帝斯曼-芬美意及 IFF 突厥酮产品的产能、自用量及扩产计

划 

公司截至 2025 年末的突厥酮产品产能为 1,195 吨/年（“合成+精馏”的全链

条产能），本次募投项目计划扩产 1,000 吨/年的突厥酮产品产能，相对于较大的

市场需求容量，公司预计募投项目建设的新增产能可以得到较好消化，将有利于

进一步保障公司突厥酮产品的市场供应能力。 

在突厥酮产品领域，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为帝斯曼-芬美意和 IFF，暂无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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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供应商。帝斯曼-芬美意及 IFF 的突厥酮产品优先用于满足内部自用，相

对较少的部分用于对外出售，其突厥酮产品生产不会对公司突厥酮产品的市场销

售造成重大竞争或不利影响。 

公司不掌握帝斯曼-芬美意及 IFF 在全球的突厥酮产品产能情况。帝斯曼-芬

美意和 IFF 作为国际老牌的香精香料公司，其产业发展和产品研发的重心主要转

向香精配制和下游应用，目前只主要保留部分附加值较高的高端香料产品生产，

其产能规模已相对稳定，暂无扩产趋势。根据公司了解，帝斯曼-芬美意及 IFF

没有对突厥酮进行大规模扩产的行动或计划。根据国际香精香料（IFF）在中国

最大的生产基地——杭州 IFF 在 2025 年 1 月公布的《产品结构升级技改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其大马士酮（对应公司的丁位、甲位和乙位突厥酮产品）产能

为 200 吨/年，其 2023 年的实际产量为 201.7 吨，生产负荷为 101%；其大马烯酮

（对应公司的突厥烯酮产品）产能为 50 吨/年，其 2023 年的实际产量为 45.62

吨，生产负荷为 91%，其 2025 年计划的技改不涉及相关产能调整或调增情况。

根据发行人了解，近年来，帝斯曼-芬美意和 IFF 位于以色列工厂主要维持正常

运行，突厥酮产量增长缓慢。 

报告期内，芬美意主要向公司采购丁位突厥酮作为其产能补充，IFF 则主要

向公司采购突厥酮中间体，用于生产突厥酮产品。结合报告期内帝斯曼-芬美意

和 IFF 向公司持续采购突厥酮产品以及报告期内公司突厥酮产品销售总体持续

增长的情况看，不存在因帝斯曼-芬美意和 IFF 拥有突厥酮产能或扩产而导致对

公司突厥酮产品销售造成重大竞争或不利影响的情况。 

公司、帝斯曼-芬美意及 IFF 突厥酮产品的产能、自用量及扩产计划情况如

下： 

公司 突厥酮产能 自用量 扩产计划 

发行人 
2025 年末，突厥酮产品产能为 1,195

吨/年（“合成+精馏”的全链条产能） 
无自用，均为外售 

拟在本次募投项目扩产

1,000 吨/年的产能 

IFF 

根据公司了解，IFF 突厥酮产品产能

主要分布在杭州 IFF 和其以色列公

司，公司未能获取 IFF 全球的突厥酮

总产能的情况。 

根据杭州 IFF 在 2025 年 1 月公布的

《产品结构升级技改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杭州 IFF 的突厥酮产能为

250 吨/年 

根据公司了解，IFF

全球的突厥酮产能

优先满足内部自

用，剩余量对外出

售（相对较少） 

据杭州 IFF 在 2025 年 1

月公布的《产品结构升级

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其本次技改未对突

厥酮产品进行扩产，根据

公司了解，IFF 没有对突

厥酮进行大规模扩产的

行动或计划 

帝斯曼 -芬美

意 

公司未能获取帝斯曼-芬美意的突厥

酮的产能情况，根据公司了解，芬

根据公司了解，帝

斯曼 -芬美意突厥

从公开信息未能获取帝

斯曼-芬美意是否有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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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突厥酮产能 自用量 扩产计划 

美意的突厥酮产能总体低于 IFF 酮产能优先满足内

部自用，其相对较

少的  剩余量对外

出售（相对较少） 

计划相关信息，根据公司

了解，帝斯曼-芬美意没

有对突厥酮进行大规模

扩产的行动或计划 

3、发行人对突厥酮专有技术的保密措施及其执行情况 

公司对突厥酮专有技术采用专利和内部技术秘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保护，相

关保密措施有效且执行情况良好。 

（1）发明专利保护 

发行人针对突厥酮专有技术已申请并取得授权的专利包括“1-（2,6,6-三甲基

环己-3-烯基）丁-2-烯-1-酮的制备方法”（ZL200710071158.8）、“1-（2,6,6-三甲

基环己-3-烯基）丁-2-烯-1-酮的制备方法”（ZL201110445395.2）、“1-（2,6,6-三

甲基-3-环己烯基）-1,3-丁二酮的制备方法”（ZL201510181107.5）、“1-（2,6,6-

三甲基-环己烯基）-2-丁烯-1-酮的制备方法”（ZL201510180495.5）、“一种烯酮

类化合物的制备方法”（ZL202210277250.4）、“突厥酮系列化合物的合成方法和

合成产物”（ZL202310050791.8）等 6 项发明专利，已形成较为完善的专利保护

体系，覆盖突厥酮产品生产的主要技术。 

（2）内部技术秘密保护 

发行人将突厥酮相关专有技术全面纳入内部技术秘密管理范畴，保护范围涵

盖工艺设计、工程图纸、控制程序、生产配方、制造工艺、作业流程及具体制备

方法，以及其他各类技术信息、实验数据与生产记录等内容。 

针对突厥酮专有技术，发行人建立并落地完善的保密管控措施：对涉密研发

区域实行门禁权限管理，关键保密区域加装监控摄像头，并在特定保密区域张贴

保密警示标识；涉密技术文件实行专人编制、专人归档、专人保管的全流程管控；

核心原料、关键中间物料统一采用代号管理，规避关键配方信息外泄。同时，在

实际生产应用环节对整套核心技术进行工序拆分，采取分岗位、分区域作业模式，

实现技术碎片化管控，有效防范整体技术秘密泄露风险。 

发行人严格执行针对突厥酮专有技术的保密措施，实际执行情况良好，突厥

酮相关技术秘密仍处于严格保密中，未发生重大技术秘密泄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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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同行业公司研发生产突厥酮最新进度 

经检索公开信息、公司官网、上市公司公告、环评公示信息等，国内同行业

公司万香科技、亚香股份和中草香料涉及突厥酮产品的工艺探究和情况，中草香

料和新化股份涉及建设少量突厥酮产能建设规划或安排的情况，未见其他公司涉

及研发突厥酮或建设突厥酮产品产能的情况。 

其中：（1）万香科技的突厥酮产品研究只是在研发项目之一，未见有相关

研发成果的情况，且时间较早，后续也未见万香科技有建设突厥酮产品产能的环

评报告或其他公开资料。（2）亚香股份突厥酮产品研发尚处于工业化试生产阶

段，其现有产能项目及在建/拟建产能项目未见突厥酮产品，未涉及已成功完成

相关产品生产的内容。（3）中草香料的突厥酮产品研发尚处于完成工艺探究、

建立工艺路线、完成了试验数据，待开展放大试验等阶段，未涉及已成功完成相

关产品生产的内容。（4）中草香料和新化股份规划在建的突厥酮产能规模相对

较小，且均为甲位突厥酮、乙位突厥酮、突厥烯酮相关的产能（其中中草香料为

50 吨甲位突厥酮和 50 吨乙位突厥酮，新化股份为 20 吨乙位突厥酮和 20 吨突厥

烯酮），不涉及公司目前最主要的丁位突厥酮产能。根据公司突厥酮产品的过往

发展历史，突厥酮产品从研发成功到规模化市场应用，需要经历长时间的客户送

样、验证和接受的市场培育期（公司自 2007 年成功研发突厥酮产品，到形成目

前规模历经约 19 年的时间），相关同行业公司研发或规模在建突厥酮产能在较

长的一段时间内均尚不会对公司现有的突厥酮业务构成实质竞争或不利影响。 

相关公司研发和在建突厥酮产品产能的最新进度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突厥酮研发情况 突厥酮产能建设/生产情况 

1 万香科技 

万香科技曾申报 IPO，2020 年 12 月披

露的《招股说明书（申报稿）》显示其

研发项目中包括名为“丁位突厥酮的新

工艺研究与开发”项目 

未见有建设突厥酮产品产能的环评报

告或其他公开资料 

2 亚香股份 

亚香股份 2022 年 6 月披露的《招股说

明书》显示其研发项目“α突厥酮的研

发”和“β突厥烯酮的研发”形成了稳

定、可实施的工艺路线；2025 年 4 月披

露的《2024 年年度报告》显示其研发项

目“α突厥酮合成工艺的研发”于 2024

年如期完成，处于工业化试生产阶段 

亚香股份现有产能项目及在建/拟建产

能项目未见突厥酮产品，其官网销售

产品展示暂未见突厥酮产品，推测暂

未生产销售突厥酮 

3 中草香料 

中草香料 2024 年 8 月披露的《招股说

明书》显示其研发项目“合成突厥酮的

工艺探究”已完成；2026 年 4 月披露的

《2025 年年度报告》显示其研发项目“合

成甲位突厥酮中间体环香叶酸甲酯的

中草香料“年产 2600 吨凉味剂及香原

料项目”二期工程规划建设甲位突厥

酮产能 50 吨/年，乙位突厥酮及突厥酮

烯酮产能 50 吨/年，其《2025 年年度

报告》披露该项目二期于 2025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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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突厥酮研发情况 突厥酮产能建设/生产情况 

工艺探究”工艺路线已经建立，基本完

成了试验数据，待开展放大试验 

进入试生产阶段，未知是否有实际突

厥酮产品产能 

4 新化股份 公开资料未涉及突厥酮研发信息 

新化股份现有产能项目未见突厥酮产

品，其子公司宁夏新化化工有限公司

拟建的“合成香料生产基地新增产品

建设项目”规划建设乙位突厥酮 20 吨

/年、突厥烯酮 20 吨/年，其《2025 年

年度报告》显示该项目尚处于建设过

程阶段 

5、发行人突厥酮产品增长的可持续性，是否存在需求减少、技术壁垒被突

破、供给增加导致突厥酮产品毛利率下滑、客户流失或被替代的风险的风险 

结合前文分析，公司突厥酮产品增长具有可持续性，其市场需求情况良好，

市场需求总体呈增长趋势，产品具有较高的技术壁垒，不存在需求减少、技术壁

垒被突破、供给增加导致毛利率下滑、客户流失或市场份额被替代的风险。具体

包括： 

（1）公司突厥酮产品的市场需求总体呈增长趋势，拥有良好的市场需求空

间。 

（2）公司突厥酮系列产品主要客户对突厥酮产品的需求金额较大，公司对

相关客户的产品销售具有较大的市场需求空间，公司截至 2025 年末对主要客户

的突厥酮产品在手订单合计金额为 21,577.54 万元，相当于上述客户在 2025 年全

年收入的 85.57%，同时，公司有较大部分客户的订单周期在半年以内（帝斯曼-

芬美意、曼氏、高砂、WINGS 等一般年中会再进行一次议价和数量确认），且

部分订单周期 1 年的客户（IFF、奇华顿等）还可能涉及追加订单的情况，综合

考虑在手订单及后续年中再次议价获取的订单和临时追加订单，公司突厥酮产品

市场需求情况良好。 

（3）公司截至 2025 年末的突厥酮产品产能为 1,195 吨/年（“合成+精馏”

的全链条产能），具备较好的产能规模实力，公司不掌握帝斯曼-芬美意及 IFF

在全球的突厥酮产品产能情况，但帝斯曼-芬美意及 IFF 的突厥酮产品优先用于

满足内部自用，相对较少的部分用于对外出售，且根据公司了解，帝斯曼-芬美

意及 IFF 没有对突厥酮进行大规模扩产的行动或计划，结合报告期内帝斯曼-芬

美意和 IFF 向公司持续采购突厥酮产品以及报告期内公司突厥酮产品销售总体

持续增长的情况看，不存在因帝斯曼-芬美意和 IFF 拥有突厥酮产能或扩产而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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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对公司突厥酮产品销售造成重大竞争或不利影响的情况。 

（4）公司对突厥酮专有技术采用专利和内部技术秘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保

护，相关保密措施有效且执行情况良好，不存在因技术失密而导致竞争对手增加

的情况。 

（5）国内同行业公司万香科技、亚香股份和中草香料涉及突厥酮产品的工

艺探究和情况，中草香料和新化股份涉及建设少量突厥酮产能建设规划或安排的

情况，但相关产品研发或只是在研发项目之一，或者尚处于完成工艺探究、建立

工艺路线、完成了试验数据，待开展放大试验、工业化试生产等阶段，未涉及已

成功完成相关产品生产的内容。同时，中草香料和新化股份规划在建的突厥酮产

能规模相对较小，且均为甲位突厥酮、乙位突厥酮、突厥烯酮相关的产能，不涉

及公司目前最主要的丁位突厥酮产能。根据公司突厥酮产品的过往发展历史，突

厥酮产品从研发成功到规模化市场应用，需要经历长时间的客户送样、验证和接

受的市场培育期，相关同行业公司研发或规模在建突厥酮产能在较长的一段时间

内均尚不会对公司现有的突厥酮业务构成实质竞争或不利影响。 

6、完善相关风险提示 

发行人将在招股说明书“一、重大事项提示”和“第三节 风险因素”部分

补充以下风险提示： 

“4、突厥酮产品销售增长可持续性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突厥酮产品销售增长是拉动公司经营业绩实现快速增长的

重要来源。公司突厥酮产品销售存在因市场需求减少、技术壁垒被突破、行业

供给增加而导致毛利率下滑、客户流失或市场份额被替代等导致销售收入增长

不可持续，进而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的风险。” 

（三）结合近期国际局势及石油价格波动情况，量化说明发行人相关产品

上游原材料采购价格波动情况及对产品成本的影响，是否存在因原材料涨价导

致业绩大幅下滑的风险，并完善风险提示。 

1、结合近期国际局势及石油价格波动情况，量化说明发行人相关产品上游

原材料采购价格波动情况及对产品成本的影响 



 

1-17 

（1）近期国际局势及石油价格波动对公司上游原材料采购价格的影响 

①公司松节油和柏木油系列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蒎烯、杉木烯和粗醚等原料，

系植物提取物的初加工产品，其主要供应地在国内，受近期国际局势及石油价格

波动的影响相对较小。但由于蒎烯作为松节油的下游加工品，其价格受上游松节

油价格波动的影响。近期国际局势及石油价格波动，导致松节油部分石化替代品

价格有所上升，一定程度上导致松节油和蒎烯价格有所上升。2026 年 1-3 月，公

司蒎烯采购均价较 2025 年同比上升 12.03%。 

②公司全合成系列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间戊二烯和异丙叉丙酮等，系来源于

石油化工产品，与大宗石化材料不同，间戊二烯和异丙叉丙酮等相关原材料系石

化产业链较为后端的有机化合物产品，且其在香精香料领域的应用量也相对较小，

目前暂未受到近期国际局势及石油价格波动影响。2026 年 1-3 月，公司间戊二烯

和异丙叉丙酮的采购均价分别较 2025 年同比下降 13.70%和 12.88%，仍总体延

续 2025 年的下降趋势，暂未受到国际局势及石油价格波动的明显影响。 

（2）量化说明发行人相关产品上游原材料采购价格波动情况及对产品成本

的影响 

①报告期内和 2026 年 1-3 月，公司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变动情况 

公司属精细化工行业，有近 40 种产品，所涉原材料较为分散，蒎烯、杉木

烯、粗醚、间戊二烯和异丙叉丙酮为公司主要产品的原材料，占公司采购金额的

比例报告期内分别为 32.99%、33.80%和 38.37%，可以代表公司原材料采购总体

情况。报告期内和 2026 年 1-3 月，公司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吨 

序号 项目 

2026 年 1-3 月 2025 年 2024 年 2023 年 

均价 变动 均价 变动 均价 变动 均价 

1 蒎烯  3.09  12.03% 2.76 58.27% 1.74 -3.93% 1.82 

2 杉木烯  4.28  -21.72% 5.47 -4.17% 5.71 35.11% 4.23 

3 粗醚  14.17  7.85% 13.14 13.13% 11.61 4.67% 11.10 

4 间戊二烯  0.70  -13.70% 0.81 -17.64% 0.99 14.28% 0.86 

5 异丙叉丙酮  0.98  -12.88% 1.12 -5.22% 1.18 2.23% 1.16 

②量化说明发行人相关产品上游原材料采购价格波动情况及对产品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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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是否存在因原材料涨价导致业绩大幅下滑的风险 

A、最近六年一期公司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波动情况 

最近六年一期公司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波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吨 

项目 
2026 年

1-3 月 
2025 年 2024 年 2023 年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近六年一

期最高价 

近六年一期最高

价格出现年度 

蒎烯  3.09  2.76  1.74 1.82 2.46 2.91 1.93 3.09 2026 年 1-3 月 

杉木烯  4.28  5.47  5.71 4.23 6.02 5.06 4.77 6.02 2022 年 

粗醚  14.17  13.14  11.61 11.10 11.11 10.49 11.60 14.17 2026 年 1-3 月 

间戊二烯  0.70  0.81  0.99 0.86 0.83 0.90 0.83 0.99 2024 年 

异丙叉丙酮  0.98  1.12  1.18 1.16 1.42 1.24 1.31 1.42 2022 年 

公司三类主要产品分别对应不同的主要原材料，其价格波动受不同因素影响，

其近六年一期采购价格呈波动状态，但价格波动受不同因素影响，价格波峰出现

年度不同，不存在同一时间同步大幅上升的情况。 

B、假设三类产品主要原材料均上升为最近六年一期的最高价，对公司产品

成本和经营业绩的影响情况 

在 2025 年实际数据的基础上，假设三类产品主要原材料均上升为最近六年

一期的最高价，对公司产品成本和经营业绩的影响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主要原材料 

主要材料价格达到最

近六年一期最高点时，

相比于 2025 年采购均

价的涨幅 

成本变动金

额（万元） 

成本变动

幅度 

对净利润的

影响比例 

松节油系列 蒎烯 12.10% 1,099.99 4.62% -5.33% 

柏木油

系列 

甲醚 粗醚 7.85% 328.70 1.83% -1.59% 

甲酮等其他 杉木烯 10.05% 574.86 3.19% -2.79% 

全合成系列 
间戊二烯 22.22% 

1,234.39 4.20% -5.98% 

异丙叉丙酮 26.79% 

合计  -  3,237.94  4.55% -15.70% 

由上表可见，假定在 2025 年实际数据的基础上，公司主要产品的主要原材

料采购均价均达到近六年一期的最高价，则公司主营业务成本将在 2025 年的基

础上同比增加 3,237.94 万元，同比上升 4.55%，净利润将在 2025 年的基础上降

低 15.70%。总体看，相关比例和金额相对较小，对公司整体业绩影响较小。公

司三类产品的主要原料不同，其价格涨跌影响因素不同，未来面临原材料价格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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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上涨为最近六年一期最高价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公司因上游原材料价格上升导

致业绩大幅下滑的风险相对较小。 

2、完善风险提示 

发行人将在招股说明书“一、重大事项提示”之“5、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

险”部分补充以下风险提示内容： 

“5、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另外，公司上游主要原材料价格还受到国际局势及国际石油价格波动

的影响，公司存在因国际局势及国际石油价格波动而导致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

不利影响的风险。” 

二、中介机构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1、针对发行人与客户调价机制及周期，脂松节油价格上升但售价未明显提

高的原因相关问题的核查程序 

（1）获取发行人报告期主要客户的销售合同，检查销售合同重要条款，了

解发行人与客户交易的价格调整机制及报价周期； 

（2）了解发行人 2025 年脂松节油价格上升但产品售价未明显提高的原因，

获取发行人 2025 年松节油产品成本计算表，分析相关原因的合理性； 

（3）查阅行业资料了解脂松节油的产品优势以及发行人产品优势情况，分

析发行人是否存在无法向客户传导成本的风险以及脂松节油价格上升可能导致

下游客户转向采购含硫松节油的风险。 

2、针对突厥酮产品销售增长可持续性的核查程序 

（1）向发行人了解突厥酮产品市场需求情况，取得发行人截至 2025 年末的

在手订单，与 2024 年末同期金额和 2025 年公司突厥酮收入金额进行对比分析； 

（2）获取发行人专利证书，向发行人了解内部技术秘密保护措施； 

（3）向发行人了解及通过公开信息查询，分析发行人、帝斯曼-芬美意及 IFF

突厥酮产品的产能及扩产情况；通过公开信息检索同行业研发生产突厥酮相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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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分析发行人突厥酮产品增长的可持续性，对发行人业绩的影响。 

3、针对发行人相关产品上游原材料采购价格波动情况及对产品成本的影响

的核查程序 

（1）了解发行人主要产品的原材料以及原材料价格影响因素，分析原油价

格波动对公司原材料价格的影响； 

（2）获取发行人报告期内采购明细表，分析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变动情况； 

（3）量化分析发行人报告期内相关产品上游原材料采购价格波动对产品成

本的影响； 

（4）了解发行人报告期内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变动对业绩的影响情况，分

析因原材料涨价导致业绩大幅下滑的风险。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人、申报会计师认为： 

1、（1）公司对 IFF 等国际大型香料香精公司，其订单周期一般为半年，对

AAC 和 KARNATAKA 由于实力较强有稳定的下游客户等，其一般是下 5-6 个月

的订单，一般情况下，客户在订单周期内的价格不进行调整。（2）2025 年，脂

松节油价格上升但公司松节油产品售价未明显提高的主要原因是 2025 年公司松

节油产品的单位成本同比上升 5.22%，上升幅度总体仍相对可控，同时，基于公

司的成本可承受能力以及市场竞争的需要，公司松节油产品毛利价差和毛利率有

所收窄，同期松节油产品的产品销售单价未随单位成本的上升而同步上升。（3）

结合公司行业总体供需情况以及下游主要客户特点，公司松节油产品向客户传导

成本的能力总体相对较强。但结合公司的产品定价周期和行业供需关系的动态变

化情况，公司存在一定程度上无法完全向客户传导成本的风险。（4）公司存在

因脂松节油价格上升到一定程度而可能导致下游客户转向更多采购来源于含硫

松节油的产品，进而使公司松节油的产品销量或售价受到一定不利影响的情况。

但结合公司松节油产品的产品特点、市场供需关系、产品销售的历史期间数据和

目前的最新市场状况，公司不存在因为脂松节油价格上升到一定程度而导致客户

全部转向购买来源于含硫松节油产品进而对公司松节油产品的销售造成重大不

利影响的风险，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中对相关风险进行补充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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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合前文分析，公司突厥酮产品增长具有可持续性，其市场需求情况良

好，市场需求总体呈增长趋势，产品具有较高的技术壁垒，公司突厥酮产品销售

因需求减少、技术壁垒被突破、供给增加导致毛利率下滑、客户流失或被替代的

风险相对较小，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中对相关风险进行补充提示。 

3、公司全合成系列产品的主要原材料间戊二烯和异丙叉丙酮等相关原材料

系石化产业链较为后端的有机化合物产品，且其在香精香料领域的应用量也相对

较小，目前暂未受到近期国际局势及石油价格波动影响。公司松节油产品的主要

原材料价格因近期国际局势及石油价格波动有所上升。以公司 2025 年的业绩为

基数，假定公司主要产品的主要原材料采购均价均达到近六年一期的最高价，则

公司主营业务成本将在 2025 年的基础上同比增加 3,237.94 万元，同比增长上升

4.55%，净利润将在 2025 年的基础上降低 15.70%。总体看，相关比例和金额相

对较小，对公司整体业绩影响较小。公司三类产品的主要原料不同，其价格涨跌

影响因素不同，未来面临原材料价格同步上涨为最近六年一期最高点价的可能性

相对较小，公司因上游原材料价格上升导致业绩大幅下滑的风险相对较小，公司

已在招股说明书中对相关风险进行补充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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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格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格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格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    

                                                      陆文聪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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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格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

的全部内容，确认回复的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发行人董事长（签字）：   _______________    

                         陆文聪           

 

  

 

 

格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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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格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郭忠杰                李宏强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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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格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

的全部内容，了解回复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

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中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

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保荐人法定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    

                   高 稼 祥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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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格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签署页，仅对

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中需要发行人律师进行核查的事项发表核查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经办律师：杨  钊  

负责人：颜华荣  王晓丽  

  郭政杰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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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格林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的专

项说明》之签章页）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报告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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